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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摘要

董事會謹公佈已決定終止就目標公司之證券之可能收購建議及可能收購建議將不會進行。

應本公司之要求就有關可能收購建議有待發出公告，因此本公司之證券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本公
司之證券。

謹請參閱萬順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八日之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二零零二
年八月八日發出之上述公告已界定之詞語在本公告中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五日，本公司向目標公司－亞洲鋼鐵電子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發出通知表明本公司
有意提出對目標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份、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及購股權可能進行自願性有條件交換證券
之建議（「可能收購建議」）。應本公司要求就有關可能收購建議有待發出公告，因此本公司之證券於二零
零二年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其後，因考慮本公司個別少數股東自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
日起提出之關注、本公司該等少數股東對可能收購建議之預期反應加上普遍疲弱之市場氣氛，董事會認為
現時進行可能收購建議並非最佳時機。董事會因此宣佈已決定終止可能收購建議之行動及可能收購建議
將不會進行。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本公司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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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順昌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姚祖輝

香港，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個別及共同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
及所信，彼等於本公告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資料致使彼等於
本公告之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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